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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E_B6_E7_BB_9F_E8_c80_322650.htm 国家统计局关于统计

从业资格认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统

计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局： 《统计从业资格认定办法

》（国家统计局令第8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实施以来，对

于提高统计人员的素质，规范统计从业资格相关工作，发挥

了积极作用。但在《办法》实施过程中，许多地方反映，对

符合《办法》第九条规定，即已具备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统

计类专业大专、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，免于参加统计从业

资格考试的人员应如何申请统计从业资格的问题，《办法》

规定得不够明确。根据《统计法》第二十四条、《办法》第

七条第（三）项关于统计人员应当具备从事统计工作所需的

专业知识和教育部有关规定，我局经认真研究，特作如下规

定： 一、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高等教育学历证书，是指经国

家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具有举办学历教育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

（含培养研究生的科研单位）、成人高等学校、民办学历学

校所颁发的学历证书；通过自学考试、由国务院自学考试委

员会授权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的自

学考试毕业证书；经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在党校、成人高

校、军事院校设立的全日制普通班中就读的学生所取得的毕

业证书，学历文凭考试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，普通高等学校

以远程教育形式举办的高等学历教育所颁发的毕业证书，以

及符合《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学历证书管理暂行规定》所颁

发的学历证书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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